◎危機處理案例比較研析 ─ 以1967以阿戰爭與1990波灣戰爭為例／陳子平

一、「危機處理」是國際政治研究中的新興學門，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經驗累積而成，另在第二次大戰後，特別是冷戰期間，相關論述已逐漸成形。

二、本文旨在研析以色列與伊拉克兩國分別在以阿六日戰爭，暨第一次波灣戰爭危機處理案例，俾利我國據以思考如何建立「以小搏大」的戰略思維。

三、以色列的國防危機處理，於戰前即已完成作戰準備，為其致勝關鍵；惟危機處理後遺症太大，無法完全解決國家安全危機。

四、伊拉克的國防危機處理過程對其國家安全影響至鉅。關鍵如孫子兵法〈謀攻篇〉所言：「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五、以、伊兩國對危機處理的相對軍力，均為以小制大的態勢，「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可做為我國面對國防危機處理時之借鏡與警惕。

關鍵詞：危機、危機處理、以阿戰爭、波灣戰爭

前        言

「危機處理」是國際政治研究中一門新興學門，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經驗逐漸累積而成；另在第二次大戰後，特別是冷戰期間，相關理論已逐漸成形。自1962年10月古巴飛彈危機事件之後，遂使危機研究蔚為風潮 哻。本文以探討危機處理的相關論述為開始，就以色列於以阿六日戰爭處理建國十九年時，所面臨國家生存危機；伊拉克於第一次波灣戰爭中，應付全球軍力最強的美國及多國聯軍，所造成的危機處理經驗等兩則案例進行研析；因以色列及伊拉克兩國在面對危機處理的相對軍力比較上和我國相仿，均為以小制大的態勢；我們可藉此兩案例中對危機處理過程的利弊分析，據以思考一樣身處小國的我國，在國防戰略的決策過程中，面對危機處理時，如何建立「以小搏大」的戰略思維。

危機暨危機處理名詞界定

一、危機之定義

危機一詞的定義，中外各有不同的解釋，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國古書《諸葛長名傳》記載：「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哷」，即極大的危害，其中也隱含著極大的機會。危機一詞英語是Crisis，指一種決定或決定性轉變。近代「危機理論」賦予「危機」新的概念，「危機乃是一種狀態的轉變，一個決定的時刻，一個歷史過程加速發展的不連續現象哸」。

另國際政治與戰略學上的危機，指的是國家政府面對極度危險狀況，通常包含以下四種特質：國家內外環境的激烈改變；對國家基本價值或高度優先目標的威脅，如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生存繁榮及大部分人口的生命財產等；這種狀況可能伴隨或導致軍事衝突高度可能性；對外在的威脅，決策上只是有限的反應時間 哠。而克勞塞維茨對危機現象有言：「不過在這裡我們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決危機及消滅敵人軍隊，這一企圖是戰爭的常態。當政治目的小、動機弱、緊張程度不高時，可以巧妙地運用各種方法，避免大的衝突和流血方式，利用敵人本身的弱點來達到媾和的目的 唎。」國內學者林碧炤、張中勇亦曾述及：危機起於衝突，且有發生戰爭可能；危機需要決策者高度的參與及投入；危機事件務須處理，決策者不能用拖延的方法對待；危機未妥善因應，將失控並擴散成嚴重後果；危機造成決策者內心的焦慮、恐懼，以及感受到時間的壓力 唃。由以上說明「危機」的定義，一直存在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的蛻變中，就國防危機處理的角度言，應以宏觀的認知，測量「危機」嚴重程度的機制，在危機處理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二、危機處理之意義

自有人類以來，即遭逢林林種種不同類型的危機，但是將危機處理系統化、理論化、精緻化的研究，則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1947年，美國在杜魯門總統任內，於國家安全會議之下，成立了一個危機小組，希望在急迫而又影響國家存亡的重大事件上，像柏林危機、古巴飛彈危機、韓戰、越戰，以及伊朗人質危機時，能立即採取適宜的行動方案。就我國言，自1996年臺海危機後，已直接影響我國的國家安全，因此，在沒有任何人能保證不會再發生危機的情況下，如何因應危機與處理危機的重要性及急迫性，已為大眾所熱衷關切的課題。

理論上，「危機處理」的意義包括「風險控制」，即所有措施旨在限制衝突，反對挑釁及升高衝突；也有所謂「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旨在威逼對手接受我方的基本目標；或者「謹慎施壓」以及「用最低代價獲得妥協」，甚至將「危機」當作一種政策（Crisis a Policy），必要時藉有限武力的使用，以達成我方的目標 唋。此外，就目前學術界公認史奈德（Glenn H.  Snyder）與狄辛（Paul Dieseng）所創建的危機處理發展階段的理論言，蓋區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前危機階段，另一是危機階段。前危機階段轉到危機階段，主要的關鍵在於危機門檻（Crisis Threshold），過了危機門檻，則可能升高為戰爭或紛爭。在危機處理期可能會有很多變項的衝突，表示危機處理不是一次就能徹底完成 圁。

三、危機處理原則與策略

危機處理有其生命週期，包括危機處理的四個階段：危機醞釀、危機爆發、危機處理、後遺症等四階段，而危機爆發前具有多種危險因子，只是程度的差異 圂。

灱危機處理原則 埌

茍需有常設危機處理組織。

咷力求直接或間接的溝通管道暢通。

咮限制己方的目標和要求。

哖為了及早控制情勢，決策者應作多種選擇。

咶替對手國留下後退餘地。

哅善用第三者斡旋與談判機制。

哆調和政治與軍事需求。

咠威脅與妥協並用。

牞危機處理策略，受下列三大要素所支配：

茍特定國家安全利益和目標的確定。

咷國內環境，尤其國家權力限制的認知。

咮國際環境，尤其威脅的現實。

其中面對危機處理的大戰略和構想的產生，迫切需要一位偉大、睿智的政治領袖和一群決策基層卓越忠誠的菁英分子 堲，更需要在國家所採用政治體制之下和政府組織以內，由國家最高階層向下建立一系列有效的決策、計畫作為和執行的體制，也就是將組織和決策、計畫作業程序的法令規定相結合，付諸實施。

四、危機處理結果與評估

灱危機處理結果

由於受到主客觀因素影響，從許多危機處理事例中也不難發現，危機處理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外界敵人，更需分神應付國內意見，危機處理與危機決策也並非一成不變，組織內部紛雜意見及聯盟成員間不同政策，均需加以整合，難怪有人認為「危機處理本身便是危機來源」。如果衝突危機中有任何一方執意以武力解決糾紛，且其決策又是經過理性評估及後果準備，則和平解決衝突與危機的機會自然渺茫，最後只有訴諸於「以戰止戰」。一般而言，評估危機處理最簡單的方式莫過於以戰爭發生與否做為標準。如果危機升高為戰爭，則論斷危機處理是失敗的，反之則為成功的危機處理。事實上，純就戰爭避免與否，來斷定危機處理是否成功是非常草率的。因為，危機處理是一國政府採取控制因應作為，以防止危機擴大成為戰爭。決策者所關注的層面尚包括如何擴張與維護國家利益，並期以「效益極大化、損失極小化」的原則，有效解決衝突，避免產生更多的危機。因此，決策者在種種政治與心理的壓力狀態下，可能盲目的行動，而使得彼此的溝通也隨之破裂 埕。

牞危機處理評估

危機處理對參與者而言，可以說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因此我們在評估危機的同時，也應先認知：好的決策未必導致好的結局，而好的結局未必肇因於好的決策，因為有些決策者蓄意利用戰爭來遂行政治目的。針對那些非以戰爭為唯一途徑的情況，危機前的預防工作、危機管制中心、溝通管道、處理原則及制衡角色的制度化，均可使意外或衝突不致釀成危機，危機不致惡化成戰爭 埒。對於決策者而言，戰爭的本質如果是執行政策的工具，那麼戰爭的發生未必能率爾認定是危機處理的失敗；反之，即使避免戰爭而達成和平協議，但國家利益受到重大損失，又如何能稱之為成功的危機處理呢？

危機處理成功的關鍵，除要避免戰爭外，並應維護及爭取國家最大的利益；但由歷史經驗中不難發現，運用嚇阻戰略也並不能保證能避免戰爭的發生。因此，如何在危機中鞏固己方利益，謹慎處理衝突及危機事端，適當反應以免引發對手非理性行為，進而擴張己方利益及發揮影響力，似乎才是危機處理較為妥適的概念 垺。

以色列危機處理評估

1967年6月5日，以阿再度爆發戰爭，以軍以疾風迅雷之勢，於六日內，一舉擊敗阿拉伯聯軍。以色列所以能以寡擊眾，其戰前所做的危機處理準備，即為成敗的關鍵。回顧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戰火中宣布成為一個猶太人的獨立國家，但由於和阿拉伯人的歷史宿怨及國際間的權力鬥爭，以色列的人口僅270萬人，土地7千9百93平方哩，卻受到14個阿拉伯國家1億1千萬人的敵視。以國最高軍事會議，鑑於戰爭不可免，遂責成國防部結合軍事戰略目標，完成軍事戰略構想，建立所需武力，因應未來戰爭 埆。以色列在強敵環伺的艱難危險環境中，其國家戰略自然是要確保國家的生存，嚇阻敵人入侵。故其軍事目標：強調「速戰速決」，實施全民皆兵，建立有效的動員制度，以隨時準備應付突發戰爭；建立一支「質精量適」現代化的三軍，以支持國家戰略目標的達成 垽。

自其建國史觀之，第一次（1948年）的中東戰爭有國際社會的援助及聯合國的支持，第二次（1953年）更有英、法聯軍的海空軍支援下直接參戰，然而第三次以阿戰爭，不僅聯合國部隊撤走，又失去英、法強力支持的外在環境，在四面楚歌下，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六日戰爭的危機處理，深值吾人研究，茲以其危機處理過程的得失評估概述如后：

一、成功之處

灱先期完成戰備整備

1967年5月22日，埃及總統納塞（Nasser）為重振其威信，乃下令進軍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及封鎖阿卡巴灣（The Gulf of Aqaba），以切斷以色列的海上生命線，號召阿拉伯國家團結聯合起來，摧毀以色列。而以國早在六日戰爭前，已採取危機預防措施，除仍希望聯合國緊急部隊駐紮在西奈半島外，並要求美國軍事援助，另針對可能發生之各種狀況，擬定作戰計畫，完成戰備整備各項工作，其情報機構更早在軍事行動前之18個月，已滲透到約旦、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之重要軍事單位，奠定勝兵先勝的基礎。

牞分區擊滅的戰略指導

環顧周邊阿拉伯國家，埃及無論在心理、政治或軍事上均為以色列當時的主要威脅，故優先擊滅埃及為其主要目標 垼；而對黎巴嫩僅作適當的警戒，對約旦為避免阿拉伯軍隊最有可能從約旦國內出擊，把以色列一分為二，所以儘可能避免與約旦正面衝突，同時由於敘利亞對以色列邊境不斷滲透、砲擊，使以色列深受威脅，乃將其列為第二優先擊滅的目標，待擊滅埃及後，即轉移兵力擊滅之。而整體作戰過程，除分區擊滅外，並講求速戰速決，以合乎其整體國家戰略構想。

犴陸空聯合作戰綿密配合

1967年6月5日上午7時45分，以色列出動所屬空軍戰機，對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機場發動先制攻擊，摧毀在機場之全數戰機；半小時後，以色列地面部隊以裝甲旅為前導，發揮「閃電作戰」攻勢，在60餘小時內以800輛戰車擊敗總數約有2,500輛戰車的阿拉伯聯軍，將陸空聯合作戰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犵總體欺敵作戰成功

以色列奇襲成功，主要歸功情報靈活與謀略欺敵的成功運用。在國家戰略層次而言，以色列國防部於開戰之前運用廣播宣稱：「目前並非發動攻擊之良機」，同時於開戰前兩天的6月3日，讓10萬後備軍人放假，並刻意將海灘上輕鬆渡假的照片，在6月4日刊登於世界各主要報刊，以鬆懈埃軍戒備。在野戰戰略層次，則派出大批飛機，環繞西奈半島飛行，使埃及誤判以軍有取道紅海偷襲之企圖，故將其原駐蘇彝士運河北端地區之戰鬥機，抽調駐紅海西岸基地，分散其運河地區優勢空軍兵力；並巧妙運用敵人雷達幕之間隙，於第一波空中攻擊時，一舉摧毀埃軍主要機場，使阿盟400架飛機與23座防空雷達遭受致命的破壞 垸。

玎快速完備的動員制度

以色列平時僅保持最低限度之常備軍8萬人，並將軍服與武器裝備發到各家，在戰爭動員令下達後，則利用各種交通工具向指定地點報到。在以、阿六日戰爭動員令下達後24小時內，全國即動員40萬人編組成軍，其效率足以證明其動員制度之健全，與動員計畫作業之完備 垶。

二、缺失之處

灱政府軍事危機處理停滯

1967年5月至6月4日戰爭爆發前，以國總理艾斯可（Eskhol）企圖爭取聯合國部隊繼續駐紮西奈半島失敗，又因順從美國的反應而採取自制行動，以致對埃及總統納塞的挑釁未採取強硬的立場，使百姓對政府失去信心；而當時戴陽（Dayan）係主戰派精神領袖，但因與總理分屬不同政黨，即使民眾一再期盼戴陽出掌國防部，但總理仍不願交出軍事決策大權，給社會呼聲最大的戴陽，其造成的影響不僅使民心不安，更使內閣幾乎一分為二，使軍事危機處理陷於停滯。

牞政府與民眾產生信任危機

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前幾週，埃及透過廣播心戰作為，使得在以色列具有廣大聽眾的阿拉伯無線電臺和電視臺，均感受到阿拉伯人對戰爭勝利的信心，因此造成以色列內部充滿著強烈的恐懼感。此外國內新聞媒體對政府處理成效大肆抨擊，總理所採取的外交手段復遭大眾質疑，因此社會實際所呈現的是，大戰前的緊張與不安，在5月第3週開始，惶恐的家庭主婦搶購食品風潮，根據統計，在六日戰爭前已有1萬1千名猶太人實施移民，在民心的反應上，例如全國性的示威活動，要求成立緊急政府等，均已顯示政府與民眾產生信心危機，極可能予敵可乘之機。

犴低強度的軍事衝突不斷

以國的六日閃電戰術，在軍事行動成功的代價，雖激勵了民心士氣，並占領了具有戰略價值的聖城耶路撒冷、西奈半島、加薩走廊等，增強了談判的籌碼；但潛存問題的解決，諸如歷史仇恨、難民、水源問題等均付諸闕如，因此造成日後的綁架、劫機、恐怖活動等低強度的軍事衝突不斷，使以國軍民始終生活在戒慎恐懼中，進而埋下以阿第四次戰爭的遠因。

犵投入大量國防經費

從以阿六日戰爭後，投入更多的軍事費用，來維持其國家安全。1966年國防支出為13億7千5百60萬美元；1967年國防支出則躍升為16億6千9百萬美元；1968年國防支出更跳升為23億3千2百萬美元 垿。對一個長期備戰，而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小國而言，這樣龐大的國防支出，充分表達強烈的不安全感，亦間接影響國內民生經濟的成長。除了在經費上的鉅額投入外，武裝部隊的數量也大幅的成長，可由附表得到證明。

伊拉克危機處理評估

伊拉克自1989年8月2日占領科威特，第一次波灣戰爭自1990年1月17日美國空軍轟炸巴格達迄2月28日終止地面戰鬥，共計43天。對伊拉克而言，海珊譴責科威特在兩伊戰爭期間，盜採仍存爭議的麥魯拉油田價值24億美元的原油，又擅自超量生產，造成油價疲軟，陷伊拉克經濟於困境，遂藉口支援政變占領科威特，將戰爭動機師出有名。惟危機的爆發是美國及聯合國採取行動，才是真正的起點，因為海珊根據客觀環境的主觀預測是 埇：

一、美國不會干預伊拉克對科威特的軍事行動。

二、阿拉伯國家遲早會默認或調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事實。

三、回教國家不會與外在軍事強權相互結合，來對付同為回教國家的伊拉克。

海珊在危機爆發前錯估情勢，又受到美國欺敵措施的迷惑，因而在危機處理時，無法做到「避免危機」、「化解危機」。伊拉克在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劣勢、科技落後的困境下，以一國軍力對抗28個國家。這場戰爭從軍事觀點言，是伊拉克以精神戰力為主的持久戰，對抗西方國家以高科技武器為主的速決戰，伊拉克雖因國力極端劣勢，難逃敗戰命運，惟就我國危機處理立場的考量，其以小搏大模式，亦有值得借鏡暨警惕之處。

一、成功之處

灱號召「聖戰」動員民眾

海珊利用阿拉伯民族情感，號召所謂「聖戰」，使他自己儼然成為阿拉的化身，對外贏得部分回教國家的精神支持，對內能夠順利動員民眾，匯聚全民精神戰力，此一群眾戰作法，使聯軍無法如願以償的速戰速決。

牞運用假情報鼓動反美

伊拉克不斷以假情報，產生相當的心戰效果。例如指稱以色列部隊偽裝成美軍攻擊伊拉克，美軍褻瀆回教聖地，美軍轟炸醫院、學校、奶粉工廠、平民住宅區等，這些虛構情報激發伊國軍民暨阿拉伯民族同仇敵愾心理，並鼓動世界各地反美風潮 埐。

犴激怒以色列捲入戰局

伊拉克以飛毛腿飛彈攻擊以色列，企圖撩起阿拉伯世界舊恨，激怒以色列捲入戰局，演變成另一場以阿大戰，雖因美國有效安撫以色列，使海珊無法得逞，卻也使得以國軍民惶惶不安，對聯軍產生相當大的困擾與心理威脅，相對的也贏得部分阿拉伯國家民眾的支持。

犵企圖掀起反戰情緒

企圖採取恐怖活動暨生化戰，並以戰俘當「人肉盾牌」使聯軍投鼠忌器，削弱聯軍的戰鬥意志，延緩了聯軍攻勢；其中更揚言炸燬油田，火燒波斯灣，也引起各國環保人士緊張，給美國政府帶來極大壓力，綜合上述諸多因素，一旦戰事拖延過久，美境內的反戰情緒可能四處蔓延擴大 垹。

玎與伊朗言和化解壓力

8月8日當美國「沙漠盾牌」（Operation Desert Shield）的軍事行動計畫宣布後，伊拉克立即提議與伊朗進行秘密會議，並同意釋放伊朗戰俘，歸還兩伊戰爭中所占領的領土。事實上，海珊對伊朗的讓步，把原駐防兩伊邊境的30萬大軍抽調對抗多國聯軍 埁。

甪以陸軍主戰凝聚民心

伊拉克在多國空軍持續轟炸下，海、空軍戰力難以發揮，其武力戰的重心強調以陸軍主導戰場；且海珊以陸軍在科威特境內編組完整陣地，形成所謂「海珊防線」將予多國部隊致命一擊。所以陸戰爆發之前，伊國陸軍的戰力是人民在承受持續轟炸下，仍能凝聚向心的重要因素。

癿以有限目標攻擊激勵士氣

海珊為改變多國空軍持續轟炸下毫無軍事作為的軍事行動，以一部兵力奇襲科沙邊境的卡夫吉城之役（The Battle of Alkhafji），以積極行動鼓舞軍心士氣，當時的確造成多國部隊短期間的手足失措。

二、缺失之處

灱運用情報不符事實

伊國在心戰運用下，特別在開戰後，一再施放假情報及過分誇大伊軍戰果，如交戰前十天聯軍飛機損失約20架，伊拉克竟誇稱摧毀聯軍飛機200多架，與事實不符，謊言一再被拆穿，使其心戰宣傳作用徹底失效。

牞心戰作為得不償失

伊國製造恐怖活動及揚言採取「生化作戰」、「炸燬油田」、「火燒波斯灣」、「人肉盾牌」等種種威脅恫嚇，雖能產生某種程度心戰效果，但卻也激發聯軍同仇敵愾心理，並引起世人公憤，紛紛指責海珊不尊重國際法，可謂得不償失。

犴多方樹敵四面楚歌

海珊一再以飛彈攻擊以色列，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除了少數狂熱回教徒盲目叫好，卻使得以國得到國際普遍同情，美、英盟國爭相安撫補償以色列，更使伊國陷於國際孤立狀態，其多方樹敵，自陷四面楚歌，難逃敗戰命運。

犵軍心士氣師老兵疲

八年的兩伊戰爭，伊軍早已師老兵疲，再加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又遭到聯軍經濟封鎖，使得補給更為困難。因此，當聯軍於1991年開始空襲後，部分軍隊喪失鬥志，越界投降事件時有發生，而海珊當時卻採取高壓手段，防止軍民逃亡，致使民怨四起 夎。

玎未妥善評估戰略態勢

在未實施經濟禁運之前，伊拉克的每天出口石油能力達350萬桶。在石油組織的配額限定下，每天僅出口310萬桶，在經濟禁運開始後，收入銳減；在聯軍空襲後，180處的油田遭到嚴重破壞，使得伊拉克的經濟更行萎縮；此外，戰後尚需以30%的油源償還科威特。顯示海珊並未於戰前就戰略態勢評估中東或國際情勢對整體經濟、國家安全所產生的衝擊，徒使一敗塗地、生靈塗炭。

甪精神戰力無以為繼

戰爭的成敗最後仍取決於戰鬥成果，影響精神意志最鉅者，莫過於戰場景況所發生的心理效應，戰場的死亡、恐懼、不明、疲乏、困頓等現象，常使部隊信心和意志發生突變而影響整個戰局，波灣戰爭即如此，因伊軍在多國空軍持續轟炸下戰力銳減，卻無法有效於作戰全程激勵士氣，因此號稱世界第四大強，並有八年兩伊作戰經驗的伊拉克陸軍，竟然不堪一擊，深值吾人深省。

以、伊戰爭危機處理的檢討與省思

一、以色列危機處理

以色列危機處理方式世所稱道，無論是情報的掌握，軍事欺敵計畫，國際外交上的努力，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就理論而言，評估危機處理最簡單的方式莫過於以戰爭發生與否做為標準，但是以色列在危機醞釀與擴散階段，無法完全掌握危機處理的原則，諸如危機處理組織運作不當、未能及早控制情勢、善用威脅與妥協的手段、運用嚇阻戰略來避免戰爭等，終究使戰爭爆發；換另一個角度而言，危機處理無異失敗，而且以色列危機處理的結果與後遺症太大，軍事勝利反而帶來更強烈的不安全感。時至今日，以色列已經瞭解，單純使用軍事工具，危機的癥結所在並無法徹底解決，如果在危機處理策略上，不能面對現實的國際環境，以「效益極大化、損失極小化」的原則，有效解決衝突，仍可能使戰爭的危機再度爆發。

二、伊拉克危機處理

伊拉克危機處理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表達和談意願；以人質做為交換條件；與伊朗化解八年戰爭的仇恨，期能轉移兵力對抗聯軍及攻擊以色列，打亂聯軍陣營等，結果仍是功虧一簣，甚至出現對伊拉克國家安全，產生嚴重影響的後遺症 奊。關鍵在於決策者海珊面對危機處理策略一意孤行，未能確認國家安全利益和目標，對於國際環境威脅認知不清，蓄意利用戰爭來遂行政治目的等。在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主導的聯軍不斷增兵，聯合國安理會不利的決議，而海珊未能有效處理，終於導致伊拉克兵連禍結，幾乎造成國家無可挽救的局面。正如兵聖孫子所言：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三、小國對危機處理的省思

小國因資源、能力有限，需要在危機爆發前，爭取預防及解決的時間。若小國能在危機未爆發前，積極進行危機處理，則處理的彈性較大；否則，一旦危機爆發，小國幾無其他選項，就是戰爭與屈辱。綜合而論，「危機處理」之意義，即是使用適當方式與政策工具，在相互競爭及和戰之間，取得平衡，控制風險。如何在危機處理各階段，掌握危機處理的原則與策略，避免在不確定的時空下，被迫做出攸關國家生存的決策。研究軍事戰略的學者均瞭解「以不一定可能獲得之利，欲抵消極可能獲得之害，是戰略上極大的錯誤與冒險」。由此立論，將危機的面向影響程度減至最低，才是衡量危機處理結果的客觀標準，而危機解決旨在避免使先前的危機發生後遺症，或衍生另一次危機。解決危機，其根本之道在於消弭可能使衝突升高而轉變為戰爭的各種原因，固然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影響深遠，但是在抑制危機的爆發，卻具有長期性的效果 娙。

以、伊戰爭危機處理對我國防安全的啟示

孫子曰：「戰勝不復，而應行於無窮」，就研析以色列處理建國19年時所面臨幾乎再次亡國的危機處理經驗；伊拉克面對全球軍力最強的美國及多國聯軍所造成的危機處理方式，相對於險峻的兩岸情勢，將可提供我國防安全諸多的啟示，說明如后：

一、以阿六日戰爭

以阿六日戰爭，以軍之建軍備戰暨戰略構想，係以國家安全為前提，以民眾利益為依歸，據以「以寡擊眾、以少勝多」，確保國家之生存發展。其戰略構想以擊滅阿盟聯軍之目的，依「速戰速決」及「決勝境外」之指導，循內線作戰之要領，集中主力先行擊滅埃軍，再轉移兵力擊滅其他方面之敵，其戰略指導乃迅速動員全國人力、物力完成戰備準備，並運用陸空聯合作戰，先期以主力對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空軍基地進行毀滅性先制攻擊，掌握制空後，再支援地面裝甲部隊之閃電作戰。其全般戰略構想有完美的思維邏輯暨脈絡可循；若以我國臺海危機作比較，在地狹國小，國內無作戰空間，並缺乏持續戰力的前提下，實無法持久作戰，是否以「速戰速決」、「決勝境外」做為我國國防戰略所應思考的模式，尚有爭議與商榷的空間，實因我國面對之敵，並非阿拉伯聯軍，若輕啟戰端，後果難慮。

以色列在軍事戰略階層，透過媒體心戰、謀略戰、情報戰等欺敵方式，將政治作戰戰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亦值吾人師法。若以國防危機處理理論予以檢驗，以色列不僅要「面對外界敵人，更要分神應付國內意見」。其面臨危機伊始，未能凝聚國人向心，內閣危機處理機制優柔寡斷，幾乎陷於分裂，造成民心士氣惶惶不安，對處於戰略態勢極不利的國家言，以國當時所處險境，可謂千鈞一髮；而戰後潛存國防危機未能根除，縱使軍事上獲得決定性勝利，但在政治戰場上依舊危機四伏。

二、第一次波灣戰爭

縱觀伊拉克在波灣戰爭所產生的精神戰力，導源於宗教、民族力量的激發，戰爭目的獲得人民認同，遭受轟炸中不斷激勵民心士氣等，海珊專制極權的統治方式震攝軍民服從，亦為貫徹戰爭決心，穩定政軍情勢的重要因素。對西方國家，則採取主動積極的心理戰、情報戰、謀略戰、群眾戰等政治作戰型態，打擊敵軍士氣，動搖敵後方民心戰志，企圖掀起反戰運動，形成民意，壓迫美政府止戰，以達合併科威特目的。惟此次戰役終歸戰敗，但伊國以軍力處於絕對劣勢下，以精神戰力為動力，在軍事上實施持久，在政治上採取攻勢，以期達成戰爭目的的指導方式，猶待吾人深入研究，以為國軍戰爭指導，培養戰力的重要參考。但以危機處理理論，就國防危機處理角度檢視：「危機者，不太可能依照危機處理現有原則來進行，他們可能抵制任何忠告，也可能盲目行動，而使得彼此溝通也隨之破裂」。

海珊未能於戰前掌握戰略態勢，錯估美國暨多國聯軍的態度立場暨軍事實力，竟輕啟戰端；惟幸運者，伊國因美國暨國際情勢為維護中東地區既得利益和區域平衡，未將伊國夷為平地；而我國於1996年臺海危機中，由於事前各種沙盤推演，所擬定的危機處理方案奏效，也因此在國際媒體大幅報導我國民選總統的可貴，甚至凸顯「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無形中化解了軍事危機。若臺海危機循海珊模式處理，決策者不能在危機處理上，在和戰之間取得平衡，控制風險，或將造成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以史為鑑，能不慎戰乎！

結        論

以色列的國防危機處理，其於六日戰爭前即依建軍構想，完成兵力整建、備戰等措施，實為其致勝關鍵。其中無論是情報掌握，軍事欺敵計畫，甚至國際外交努力，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但是危機處理的後遺症太大，軍事勝利卻反而帶來更強烈的不安全感；換言之，單純只用軍事作戰以求勝利，是無法解決國防危機。

而伊拉克的國防危機處理中，如表達和談的意顧；以人質作為交換的條件；與伊朗化解八年戰爭的仇恨，期能轉移兵力對抗聯軍及攻擊以色列，打亂聯軍陣營等，但結果仍是功虧一簣，甚至出現對伊拉克國家安全，有嚴重影響的後遺症。關鍵就是孫子兵法〈謀攻篇〉所言：「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這是指國力相對等的國家，若是國力對比相差過於懸殊，而處於劣勢一方有此現象出現，那將是每戰必敗。

綜合上述兩則案例，在面臨國防危機處理時，全程戰略構想係奠定勝兵先勝、以小搏大的基礎，而如何於戰爭過程中結合戰略目標，以軍事戰略、軍種戰略支持國家戰略，如何在政、經、心、軍諸般戰略作為上，掌握媒體、運用精神戰力，結合民意以支持戰爭，係國防事務危機處理的決勝點所在。惟就今日以國面臨的處境言，其採取的危機處理原則，乃秉持一貫之軍事思想，除積極謀求中東地區的和解，卻不忘以完善的戰爭準備，賡續強化自主性國防，發展嚇阻性戰略武器，此一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思維，即符合危機處理理論中，藉著嚇阻作為降低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進而以武力為後盾的條件下，爭取國家最大利益，可有效消弭國防事務所面臨的危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瞭解以色列、伊拉克兩國分別在以阿六日戰爭暨波灣戰爭中，如何面對危機，獲得何種經驗與教訓，可做為我面對國防危機處理時之借鏡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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